
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之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對
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並 明 確 表 示 概 不 就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份 內
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之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 

 

須 予 披 露 交 易  

進 一 步 購 買 分 眾 傳 媒 美 國 存 托 股 份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謹 此 提 述 本 公 司 就 有 關 購 買 分 眾 傳 媒 美 國 存 托 股 份 的 須 予 披 露 交 易 於
2008年 12月 23日 的 公 告 、 於 2009年 1月 9日 的 通 函 及 於 2009年 1月 30日 與
2009年 2月 9日 的 自 願 公 告 。  
 
董 事 會 欣 然 宣 佈，本 公 司 於 2008年 12月 23日 至 2009年 2月 11日 期 間（ 美 國
時 間 ）（ 包 括 首 尾 兩 天 ）， 在 納 斯 達 克 公 開 市 場 以 總 代 價 約 113.55百 萬 美
元（ 約 885.64百 萬 港 元 ）進 一 步 購 買 合 共 14,348,343份 分 眾 傳 媒 美 國 存 托
股 份 。 本 公 司 於 2008年 11月 17日 至 2009年 2月 11日 期 間 以 總 代 價 約 263.66
百 萬 美 元 （ 約 20.56億 港 元 ） 購 買 合 共 31,615,421份 分 眾 傳 媒 美 國 存 托 股
份 。  
 
鑒 於 有 關 購 買 事 項 所 釐 定 之 一 個 或 多 個 適 用 百 分 比 率 高 於 5% 但 低 於
25%，因 此，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4 章 購 買 事 項 構 成 本 公 司 之 一 項 須 予 披 露
交 易 。  

 
謹 此 提 述 本 公 司 就 有 關 購 買 分 眾 傳 媒 美 國 存 托 股 份 的 須 予 披 露 交 易 於
2008 年 12 月 23 日 的 公 告、於 2009 年 1 月 9 日 的 通 函 及 於 2009 年 1 月 30
日 與 2009 年 2 月 9 日 的 自 願 公 告 。  
 
董 事 會 欣 然 宣 佈，本 公 司 於 2008 年 12 月 23 日 至 2009 年 2 月 11 日 期 間（ 美
國 時 間 ）（ 包 括 首 尾 兩 天 ），在 納 斯 達 克 公 開 市 場 以 總 代 價 約 113.55 百 萬 美
元（ 約 885.64 百 萬 港 元 ）進 一 步 購 買 合 共 14,348,343 份 分 眾 傳 媒 美 國 存 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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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 份 。 本 公 司 於 2008 年 11 月 17 日 至 2009 年 2 月 11 日 期 間 以 總 代 價 約
263.66 百 萬 美 元 （ 約 20.56 億 港 元 ） 購 買 合 共 31,615,421 份 分 眾 傳 媒 美 國
存 托 股 份 。  
 
董 事 並 不 知 悉 購 買 事 項 對 手 方 之 身 份 ， 但 經 董 事 作 出 一 切 合 理 查 詢 後 所
知、所 悉 及 所 信，對 手 方 為 本 公 司 之 獨 立 第 三 方 且 並 非 本 公 司 之 關 連 人 士
（ 定 義 見 上 市 規 則 ）。 購 買 事 項 之 交 易 詳 情 如 下 ：  
 
 

交 易 日 期  

購 買 分 眾 傳 媒  

美 國 存 托 股 份 總 數  

每 份 存 托 股 份

購 買 代 價  

(美 元 ) 
由 2008年 12月 23日 至 2009年 2月 11日

（ 美 國 時 間 ）（ 包 括 首 尾 兩 天 ）  

14,348,343 6.75至 9.70 

 
由 2008 年 11 月 17 日 至 2009 年 2 月 11 日 （ 美 國 時 間 ）， 本 公 司 在 納 斯 達
克 公 開 市 場 購 買 合 共 31,615,421 份 分 眾 傳 媒 美 國 存 托 股 份，相 當 於 分 眾 傳
媒 截 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 的 財 務 報 表 中 所 載 的 已 發 行 股 本 總 額 約
24.41% 。  
 
分 眾 傳 媒 資 料  
 
分 眾 傳 媒 ， 中 國 最 大 的 數 字 化 媒 體 集 團 之 一 ， 創 建 於 2003 年 ， 產 品 線 覆
蓋 商 業 樓 宇 視 頻 媒 體、賣 場 終 端 視 頻 媒 體、公 寓 電 梯 媒 體、戶 外 大 型 LED
彩 屏 媒 體、電 影 院 線 廣 告 媒 體 及 網 絡 廣 告 媒 體 等 多 個 針 對 特 徵 受 眾、並 可
以 相 互 整 合 的 媒 體 網 絡 。  
 
根 據 分 眾 傳 媒 截 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 之 最 新 經 審 核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， 分 眾
傳 媒 於 截 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 及 2007 年 12 月 31 日 止 兩 個 財 政 年 度 除 稅
及 非 經 常 項 目 前 之 綜 合 純 利 分 別 為 84.35 百 萬 美 元 及 156.18 百 萬 美 元，而
截 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 及 2007 年 12 月 31 日 止 兩 個 財 政 年 度 除 稅 及 非 經
常 項 目 後 之 綜 合 純 利 分 別 為 83.30 百 萬 美 元 及 145.13 百 萬 美 元 。 於 2008
年 9 月 30 日 ， 分 眾 傳 媒 未 經 審 計 之 總 資 產 賬 面 值 為 23.7 億 美 元 。  
 
進 行 購 買 事 項 之 理 由 及 利 益  
 
董 事 會 （ 包 括 所 有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） 認 為  (1) 作 為 投 資 ， 最 近 之 分 眾 傳
媒 股 價 表 現 為 本 集 團 購 買 分 眾 傳 媒 美 國 存 托 股 份 之 良 機 ； 及  (2) 購 買 事
項 條 款 乃 於 納 斯 達 克 公 開 市 場 按 一 般 商 業 條 款 進 行，屬 公 平 合 理，並 符 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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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公 司 及 股 東 整 體 利 益 。  
 
一 般 事 項  
 
本 集 團 之 主 要 業 務 為 ： (i)醫 藥 ； (ii)房 地 產 開 發 ； (ii i)鋼 鐵 ； (iv)礦 業 ； (v)
零 售 ； 及 (vi)金 融 服 務 及 戰 略 投 資 。  
 
鑒 於 有 關 購 買 事 項 所 釐 定 之 一 個 或 多 個 適 用 百 分 比 率 高 於 5% 但 低 於
25%， 因 此 ，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4 章 購 買 事 項 構 成 本 公 司 之 一 項 須 予 披 露
交 易 。 當 適 用 百 分 比 率 進 一 步 高 於 5%， 本 公 司 會 嚴 格 遵 守 上 市 規 則 第 14
章 之 通 知 及 公 告 之 要 求 。  
 
釋 義  
 
於 本 公 告 中 ， 除 文 義 另 有 所 指 外 ， 下 列 詞 語 具 有 以 下 涵 義 ︰  
 
「 購 買 事 項 」  指  於 2008年 12月 23日 至 2009年 2月 11日 期 間 （ 美 國 時

間 ）（ 包 括 首 尾 兩 天 ）在 納 斯 達 克 公 開 市 場 以 總 代
價 約 113.55百 萬 美 元 （ 約 885.64百 萬 港 元 ） 購 買 合
共 14,348,343份 分 眾 傳 媒 美 國 存 托 股 份  
 

「 董 事 會 」  指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 
 

「 本 公 司 」  指  復 星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， 一 家 在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公
司 ， 其 股 份 於 聯 交 所 主 板 上 市 及 買 賣  
 

「 董 事 」  指  本 公 司 之 董 事  
 

「 分 眾 傳 媒 」  指  分 眾 傳 媒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, 一 家 在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
立 的 公 司 ， 其 美 國 存 托 股 份 於 納 斯 達 克 上 市 及 買
賣  
 

「 分 眾 傳 媒  
美 國 存 托 股 份 」

指  分 眾 傳 媒 之 美 國 存 托 股 份 , 每 份 分 眾 傳 媒 美 國 存
托 股 份 代 表 分 眾 傳 媒 股 本 中 的 5 股 普 通 股 的 所 有
權  
 

「 本 集 團 」  指  本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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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香 港 」  指  中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 
 

「 上 市 規 則 」  指 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 
 

「 納 斯 達 克 」  指  美 國 納 斯 達 克 證 券 交 易 市 場  
 

「 中 國 」  指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
 

「 股 東 」  指  本 公 司 股 東  
 

「 聯 交 所 」  指 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 
 

「 港 元 」  指  港 元 ， 香 港 的 法 定 貨 幣  
 

「 美 國 」  指  美 利 堅 合 眾 國  
 

「 美 元 」  指  美 元 ， 美 國 的 法 定 貨 幣  
 

 
 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復 星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 

董 事 長  
郭 廣 昌  

 
中 國 上 海 ， 2009 年 2 月 12 日  
 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之 執 行 董 事 為 郭 廣 昌 先 生 、 梁 信 軍 先 生 、 汪 群 斌 先 生 、 范 偉 先
生 、 丁 國 其 先 生 、 秦 學 棠 先 生 及 吳 平 先 生 ；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劉 本 仁 先 生 ； 而 獨 立 非 執 行
董 事 為 陳 凱 先 博 士 、 章 晟 曼 先 生 及 閻 焱 先 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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